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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麦格天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收到受理通知书的日期：2022 年 2 月 22 日 

诉讼受理日期：2022 年 2 月 22 日 

受理法院的名称：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有关重大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和进展情况 

（一）（原告/上诉人）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北京麦格天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王文忠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贺元旦、北京盈科（长沙）律师事务所 

 

（二）（被告/被上诉人）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谭洪恩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 

  

姓名或名称：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天府新区供电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刘洋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 

 

姓名或名称：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成都市龙泉驿供电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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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张凌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 

  

（三）第三人或其他利害相关人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成都市三新供电服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王振华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 

 

（四）纠纷起因及基本案情： 

因被告二启动四分同期线损系统建设，2017 年 5 月 29 日，原告向被告二

电子邮件发送并现场报告《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天府新区供电公司同期线损

数据治理项目试点汇报》后，被告二认可原告在成都市不合格台区龙泉驿区

开展的线损试点的技术服务工作成果（试点范围为十个台区），并指示原告

尽快拿出天府新区供电公司线损数据治理的项目分析报告、工作方案、实施

方案等，尽快在天府新区开展线损治理工作。 

由此，原告于 2017 年 6 月 15 日电子邮件发送并现场报告《国网四川天

府龙泉驿区供电公司同期线损数据治理分析报告》、《国网四川省天府新区

龙泉驿区供电公司同期线损数据治理工作方案》、《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天

府新区供电公司同期线损数据治理项目实施方案》。相关方案获得被告二认

可后，被告即安排原告进场开展天府新区供电公司龙泉驿区域的低压分台区

和 10kV 分线不合格部分同期线损数据治理的技术服务工作。 

2017 年 6 月 27 日，原告向被告二电子邮件发送《技术服务备忘录》并现

场报告，其中明确“2.技术服务具体要求”及“5.1 技术服务报酬总额为=单

价*工作量（含税）。该报酬包含原告履行本备忘录所需全部费用，包括但不

限于员工工资、加班费、咨询费、资料费、交通费以及税费等。得到被告二

的口头认可后，原告于 2017 年 7 月 10 日发布《关于成立四川天府区线损治

理项目组的通知》，正式成立项目组进场开展工作，并明确了项目组的组织

架构、职责及考核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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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被告二以该线损治理技术服务项目暂未立项为由未予签订《技术

服务备忘录》,但要求原告继续履行技术服务,原告按被告二的要求继续履行

此次技术服务。 

截至 2018 年 10 月 20 日，原告完成约定的线损治理技术服务工作，线损

合格率达到了被告二的要求。具体完成工作量，即工作台区数和 10kV 线路数

均由被告二及其关联方盖章确认。截至 2018 年 10 月 20 日,原告总计治理合

格 1,217 台区，198,227 户，治理合格 35 条 10kv 线路，按《技术服务备忘录》

约定的台区服务单价及书面胶印报告《国网四川省天府新区龙泉驿区供电公

司同期线损数据治理工作方案》约定的线路单价，上述技术服务工作总计价

为 3,547,600.00 元。 

截止提起诉讼之日，对于上述款项，虽经原告多次协商催要，被告二、

被告三均不予支付。 

综上所述，请求法院依法支持原告诉讼请求，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 

 

注：被告一、被告二、被告三及第三人的关系如下：被告二为被告一的

市级分公司，被告三为被告一的县级分公司，被告三为被告二的管理对象，

即被告二与被告三之间存在管理关系。第三人为被告二的关联方。 

 

（五）诉讼的请求及依据： 

1、请求判令被告一、二、三支付线损治理技术服务款 3,547,600.00 元。 

2、请求判令被告一、二、三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以 3,547,600.00 元为

基数，自 2018 年 10 月 24 日起计算至 2019 年 8 月 19 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

同期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利息为 126,416.05 元（利率 4.35%）；自 2019

年 8 月 20 日起至支付完毕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一年期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现暂计算至 2022 年 1 月 12 日的利息为 323,910.46

元（利率 3.8%）。利息暂合计 450,326.51 元。 

3、请求判令被告一、二、三共同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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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经营及财务方面的影响 

（一）本次诉讼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诉讼未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不良影响。 

 

（二）本次诉讼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诉讼未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不良影响。 

 

四、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五、备查文件目录 

（一）《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通知书（2022）川 01 民初 2354 号》 

（二）《民事起诉状》 

 

 

北京麦格天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2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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